
证券代码：002135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2025-013
债券代码：127103 债券简称：东南转债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一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证券代码：002135，证券简称：东南网架2、债券代码：127103，债券简称：东南转债3、转股价格：5.67元/股4、转股期限：2024年7月9日至2030年1月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

作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5年第一季度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845号）同意注册，公司于2024年1月3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2,00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 200,000.00 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2024年 1月 24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债券简称“东南转债”，债券代码“127103”。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的第一个
交易日（2024年7月9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30年1月2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东南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5.73元/股。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公司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1、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根据《募集说明书》的
相关规定，公司“东南转债”的转股价格由5.73元/股调整为5.6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
月30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3日披露的《关于“东南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2、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1日办理完成回购股份注销，共注销公司股份 34,098,400股，公司总股
本减少 34,098,400股。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东南转
债”转股价格由人民币5.63元/股调整为人民币5.6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 年11月12日生
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2日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103）。

二、“东南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2025年第一季度，东南转债因转股减少4,200元（42张），转股数量为739股。截至2025年3月31
日，公司剩余可转债余额为1,999,906,100元（19,999,061张）。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
下：

项目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71,650,418
71,650,418

1,043,865,269
1,115,515,687

比例（%）

6.42
6.42
93.58
100.00

本 次 变 动 增 减
（股）

0
0

739
739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71,650,418
71,650,418

1,043,866,008
1,115,516,426

比例（%）

6.42
6.42
93.58
1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0571-82783358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1、截至2025年3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东南网架股本结构

表；
2、截至2025年3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东南转债股本结构

表。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日

证券代码：002237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8
债券代码：127086 债券简称：恒邦转债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237，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债券代码：127086，债券简称：恒邦转债

转股价格：11.33元/股
转股时间：2023年12月18日至2029年6月11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2025年第一季度可

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发行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132号）核准，公司于2023年6月12
日公开发行了 3,16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316,000万元。扣除各

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30,032,603.77元（不含增值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129,967,
396.23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和信验字

（2023）第000031号验证报告。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同意，公司316,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7月7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

券简称“恒邦转债”，债券代码“127086”。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及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

（2023年6月16日）起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2023年12月18
日至2029年6月11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

另计息）。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4日披露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根据相

关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规定，需要调整转股价格。“恒邦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1.46元/股调整为

11.3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 6月 12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恒邦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二、“恒邦转债”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5年第一季度，“恒邦转债”因转股导致债券金额减少2,400.00元人民币，“恒邦转债”数量减

少 24.00张，转股数量为 211.00股。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恒邦转债”剩余债券金额为 3,159,329,
200.00元人民币，“恒邦转债”剩余31,593,292.00张。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
通股

高管锁定股

首发后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237,614,400.00
0

237,614,400.00
910,458,579.00
1,148,072,979.00

比例（%）

20.70
0

20.70
79.30
100.00

本次变动增减（+，-）
其他

0
0
0

211.00
211.00

小计

0
0
0

211.00
211.0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237,614,400.00
0

237,614,400.00
910,458,790.00
1,148,073,190.00

比例（%）

20.70
0

20.70
79.30
1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0535-4631769）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按持有人类别标识统计的股本结构表(002237)；
2.按股份性质统计的股本结构表(002237)；
3.按持有人类别标识统计的股本结构表(127086)；
4.按股份性质统计的股本结构表(127086)。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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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68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4
债券代码：127046 债券简称：百润转债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百润转债2025年第一季度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568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债券代码：127046 证券简称：百润转债● 转股价格：46.96元/股● 转股期起止日期：2022年4月12日至2027年9月28日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939号）核准，公司于2021年9月29日公开发行了1,128万张可转换
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12,800万元。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发行人在股权登
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
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认购金额不足112,8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1]1056号”文同意，公司112,8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11月3日

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百润转债”，债券代码“127046”。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百润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66.89元/股。2022年1月24日，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新增股份上市，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百润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66.8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1月24日起生效。2022年6月16日，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
相关条款，“百润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47.4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16日起生效。2022年8月9日，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鉴于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计算，“百润转债”的转股价格不作调整，转股价格仍为47.44元/股。2023年7月19日，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
的相关条款，“百润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47.4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7月19日起生效。2023年8月25日，公司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

整的相关条款，“百润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46.9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8月25日起生
效。2024年7月30日，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
的相关条款，“百润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46.96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7月30日起生效。

二、“百润转债”转股情况2025年第一季度，“百润转债”因转股减少0张（0元），转股数量为0股。截至2025年3月31日，
“百润转债”剩余可转债数量为11,275,119张，剩余可转债金额为1,127,511,900元。

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
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
（股）

332,976,693
716,392,262
1,049,368,955

比例
（%）

31.73
68.27
100.00

本 次 变 动 数 量
（股）

-1,591,503
1,591,503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331,385,190
717,983,765
1,049,368,955

比例
（%）

31.58
68.42
100.00

注：本次变动为董监高锁定股份变动所致。
回购股份转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11,593,704

比例
（%）

1.10

本 次 变 动 数 量
（股）

0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11,593,704

比例
（%）

1.10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百润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于2021年9月25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咨询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021-58135000
四、备查文件1.《按股份性质统计的股本结构表（百润股份）》2.《按股份性质统计的股本结构表（百润转债）》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806 证券简称：华锋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2
债券代码：128082 债券简称：华锋转债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股票代码：002806，股票简称：华锋股份
2、债券代码：128082，债券简称：华锋转债
3、转股价格：8.70元/股
4、转股时间：2020年6月10日至2025年12月3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

规定，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2025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转股及公司股本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945号”核准，公司于2019年12月4日公开发行

了352.4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5,240.00万元。发行方式采用向原股东
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认购金额不足35,240.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2号”文同意，公司35,24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2020年1月6日起

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华锋转债”，债券代码“128082.SZ”。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华锋转债”自2020年6月10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
为13.17元/股。

2、2020年5月29日，公司实施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及中国
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应
对转股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公司“华锋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3.17元/股调整为13.09元/股，调整后的
转股价自2020年5月29日起生效。

3、2020年6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华锋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并于2020年6月30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公司
“华锋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3.09元/股调整为11.7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自2020年7月2日起生效。

4、2021年3月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华锋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并于2021年3月22日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公司

“华锋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1.71元/股调整为9.1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自2021年3月23日起生效。
5、2024年6月2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

“华锋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并于2024年7月9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
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华锋转债”转股价格
的议案》。公司“华锋转债”的转股价格由9.13元/股调整为8.7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自2024年7月
10日起生效。

二、华锋转债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5年第一季度，“华锋转债”因转股债券金额减少38,000元（380张），转股数量为4,357股。截

至2025年3月31日，“华锋转债”剩余1,417,605张，可转换公司债券金额为141,760,500元。
2025年第一季度股份变动情况为：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
流 通 股/非 流

通股

高管锁定股

二、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股 份 数 量
（股）

38,373,354
38,373,354
157,857,166
196,230,520

比例(%)
19.56%
19.56%
80.44%
100%

本次变动增减

发 行
新股

0
0
0
0

送股

0
0
0
0

公积金
转股

0
0
0
0

其他

0
0

4,357
4,357

小计

0
0

4,357
4,357

本次变动后

股 份 数 量
（股）

38,373,354
38,373,354
157,861,523
196,234,877

比例(%)
19.55%
19.55%
80.45%
100%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咨询电话0758-8510155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5年3月31日“华锋股份”股本

结构表；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5年3月31日“华锋转债”股本

结构表。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859 证券简称：洁美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9
债券代码：128137 债券简称：洁美转债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一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859
股票简称：洁美科技
转债代码：128137
债券简称：洁美转债
转股价格：26.68元/股（2024年11月29日生效）
转股期限：2021年5月10日至2026年11月3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2025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
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323号”文核准，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于2020年11月4日公开发行了6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60,000.00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1167号”文同意，公司6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12月1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洁美转债”，债券代码“128137”。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发行的可转

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11月10日，即募集资金划至发行人账户之日）起满6个月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1年5月10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6年11月3日）止。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27.77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2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
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2、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2021年5月25日，鉴于公司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132.96万

股，回购价格为10.19元/股。回购前公司总股本为411,329,479股。根据转股价格调整依据，“洁美转
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27.77元/股调整为27.83元/股。

（2）2021年 6月 3日，鉴于公司已实施 2020年利润分配方案，每 10股派发现金 1.999996元（含
税），根据转股价格调整依据，“洁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27.83元/股调整为27.63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年 5月 25日及 2021年 5月 27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洁美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4）和《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根据2020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洁美转
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7）。

（3）2022年 6月 10日，鉴于公司已实施 2021年利润分配方案，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元（含
税），根据转股价格调整依据，“洁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27.63元/股调整为27.43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6月 1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根据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洁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

（4）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868号”文核准，公司于2022年12月进行了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工作，最终发行股份数量为24,237,881股，公司总股本由410,021,346股变动至

434,259,227股。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后，洁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27.43元/股调整为
27.02元/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为2023年1月19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7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

（5）2023年 6月 9日，鉴于公司回购注销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1,443,
600股，回购价格为16.61元/股。回购前公司总股本为434,259,336股。根据上述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洁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27.02元/股调整为27.05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6月 9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洁美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
（6）2023年6月21日，鉴于公司已实施2022年利润分配方案，即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

税），根据转股价格调整依据，“洁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27.05元/股调整为26.95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14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根据2022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洁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0）。
（7）2024年6月5日，鉴于公司已实施2023年利润分配方案，即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

税），根据转股价格调整依据，“洁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26.95元/股调整为26.75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9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根据2023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洁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
（8）2024年 7月 5日，鉴于公司回购注销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1,910,

400股，回购价格为16.31元/股。回购前公司总股本为432,822,305股。根据上述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洁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26.75元/股调整为26.80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7月 5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洁美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9）2024年 11月 21日，鉴于公司已实施 2024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即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20元（含税），根据转股价格调整依据，“洁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26.80元/股调整为26.68元/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1月 21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根据
2024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洁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6）

二、“洁美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5年第一季度，“洁美转债”因转股减少2,900元（29张）。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可转债

余额为599,203,500.00元（5,992,035张）。
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

二、无限售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25,326,763
25,326,763
405,585,876
430,912,639

比例（%）

5.88
5.88
94.12
100.00

本次变动增减
（＋，－）

0
0

+108
+108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25,326,763
25,326,763
405,585,984
430,912,747

比例（%）

5.88
5.88
94.12
100.00

三、其他相关信息
投资者如需了解“洁美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2020年 11月 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的《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全文或拨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0571-87759593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5年3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洁美科技”股本结

构表；
2、截至2025年3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洁美转债”股本结

构表。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日

证券代码：002626 证券简称：金达威 公告编号：2025-010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美国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近日收

到美国专利商标局颁发的2项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一种辅酶Q10发酵生产控制方法
发明名称：METHODS FOR A CONTROLLED COENZYME Q10 FERMENTATION PRODUCTION

PROCESS（一种辅酶Q10发酵生产控制方法）
专利号：US 12,258,607 B2
专利申请日：2019年5月8日
专利权人：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5年3月25日
有效期：自授权公告日起至2040年10月14日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辅酶Q10发酵生产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为微生物培养物提供碳源和氧源，通

过对微生物培养物的废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和/或乳酸盐浓度进行监控，当监控数值不符合预定水

平时，调节转速、罐压或空气供应速率，使得发酵过程保持在对菌体合成辅酶Q10有利的状态。
二、一种辅酶Q10发酵生产控制方法
发明名称：METHODS FOR A CONTROLLED COENZYME Q10 FERMENTATION PRODUCTION

PROCESS（一种辅酶Q10发酵生产控制方法）
专利号：US 12,258,608 B2
专利申请日：2019年5月8日
专利权人：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5年3月25日
有效期：自授权公告日起至2040年10月14日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优化生产辅酶Q10的受控发酵生产过程，包括：分时段调节发酵过程中

的转速、罐压或空气供应速率，使得微生物培养物的废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和/或乳酸盐浓度的数值
满足对应于每个时段的预定水平。

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公司的技术创新，充分发挥自主
知识产权优势，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301008 证券简称：宏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9
债券代码：123218 债券简称：宏昌转债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进展
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2月19日公告，同意将控股子公

司苏州纳斯康迪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斯康迪”）65.93%的股权以人民币2,050万元的
价格转让给自然人张春华。具体内容详见在巨潮咨询网上披露的《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09）。

二、进展情况
近日，纳斯康迪已完成上述股权变更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换发的《营业执照》。
变更后《营业执照》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苏州纳斯康迪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9MA1XARQR3D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2,702.4万(元)
注册地址：苏州市吴江区东太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太湖新城）八坼街道长
青路238号
法定代表人：丁白金
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技术的开发与技术转让；工业水泵技术领域
内的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汽车零部件、摩托车配件、机电设备、电气设备、五金产品、电子元器

件、仪器仪表的生产（不含橡塑料类）、组装、销售及相关产品的售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目前，公司已收到第一笔转让款1,050万。本次工商变更事宜完成后一周内受让方需支付
余下的 1,000.00万股权转让款。本次股权变更后，公司不再持有纳斯康迪的股权，也不再将其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三、备查文件
1、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2、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日

证券代码：301008 证券简称：宏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8
债券代码：123218 债券简称：宏昌转债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一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宏昌转债（债券代码：123218）的转股期限为2024年2月19日至2029年8月9日；最新有效的

转股价格为人民币19.64元/股。
2、2025年第一季度，共有128,420张“宏昌转债”完成转股（票面金额共计12,842,000元），合计转

成653,769股“宏昌科技”股票（股票代码：301008）。
3、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末，“宏昌转债”尚有3,610,435张，剩余票面总金额为361,043,500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2025
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总股本变化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057号）同意注册，公司于2023
年8月10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38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8,000.00万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7,416.13万元。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8月16
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的“天健验〔2023〕433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人、专户银
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3年 8月 30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债券简称“宏昌转债”，债券代码“123218”。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2023年8月16日，T+4日）起满六个月后

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2024年2月19日至2029年8月9日（因遇法定节
假日原定转股开始日2024年2月16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即2024年2月19日；顺延期间付息
款项不另计息）。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历次调整情况
1、初始价格的确定
根据公司披露的《募集说明书》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有关规定，公司可转债的初始转

股价格为29.62元/股。
2、转股价格的调整情况
（1）2024年3月11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

下修正宏昌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本议案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已回
避表决。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审议通过。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宏昌转
债转股价格的议案》。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及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
会决定将“宏昌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28.00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3月12日起生
效。

（2）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中的总股本80,008,802股剔除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945,000股后的股份数79,063,80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6元人民币（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约47,438,281.2元（含税），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4股，合计转增约31,625,520股。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宏昌
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19.6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20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二、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5年第一季度，“宏昌转债”因转股减少128,420张，转股数量为653,769股。截至2025年3月

31日，“宏昌转债”尚有 3,610,435张，剩余票面总金额为 361,043,500元。公司 2025年第一季度股本
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
通股/非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

二、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2024年12月31日）

股份数量（股）

15,120,000
15,120,000
96,813,003
111,933,003

占股本
比例（%）

13.51
13.51
86.49
100.00

本次变动（+，-）

可转债转股（股）

0
0

+653,769
+653,769

其他（股）

0
0
0
0

本次变动后
（2025年03月31日）

股份数量（股）

15,120,000
15,120,000
97,466,772
112,586,772

占 股 本
比 例
（%）

13.43
13.43
86.57
100.00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宏昌转债”的相关条款，请查询公司于 2023年 8月 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投资者对上述
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投资者咨询热线“0579-84896101”进行咨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5年3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宏昌科技”股本结

构表；
2、截至2025年3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宏昌转债”股本结

构表。
特此公告。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日

证券代码：002891 证券简称：中宠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4
债券代码：127076 债券简称：中宠转2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一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证券代码：002891 证券简称：中宠股份
债券代码：127076 债券简称：中宠转2
转股价格：27.81元/股
转股起始时间：2023年5月4日
转股截止时间：2028年10月24日
转股股份来源：仅使用新增股份转股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063号”文核准，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5日公开发行了 7,690,459.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00元，
发行总额为76,904.59万元。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2〕1090号”文同意，公司76,904.59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

年11月21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中宠转2”，债券代码“127076”。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2年10月31日，T+4日）起满6个月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3年5月1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非交易日，则顺延至下
一个交易日）至2028年10月24日。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28.35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
日的价格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且不得向上
修正。

2、公司于 2023年 5月 11日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公司于2023年5月23日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

“中宠转2”的转股价格由原28.35元/股调整为28.3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24日起

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5月18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中宠转2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0）。

3、公司于 2024年 5月 23日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公司于2024年6月4日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
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中宠转2”的转股价格由原28.30元/股调整为28.06元/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5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5月29日披露于中国证
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中宠转2转股价格调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8）。

4、公司于2024年11月14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前三
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于2024年11月22日实施2024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募
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中宠转2”的转股价格由原28.06
元/股调整为27.8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11月25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
11月 19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中
宠转2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

二、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中宠转2”自2023年5月4日起开始转股，2025年第一季度期间，“中宠转2”因转股减少20,952,

700.00元（209,527张），转股数量为 753,363股。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中宠转 2”因转股累计减少
21,022,400.00元（210,224张），转股数量累计为 755,828股，剩余可转债余额为 748,023,500.00元（7,
480,235张）。

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2024年12月31日）

数量（股）

75.00
75.00

294,115,088.00
294,115,163.00

比例（%）

0.00
0.00

100.00
100.00

本次转股期
间股份变动
数量（股）

-75.00
-75.00

753,438.00
753,438.00

本次变动后（2025年3月31日）

数量（股）

0.00
0.00

294,868,526.00
294,868,526.00

比例（%）

0.00
0.00

100.00
100.00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中宠转2”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2022年10月21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四、备查文件
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中宠股份”“中宠转

2”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5年4月2日

股票代码：002728 股票简称：特一药业 公告编号：2025-016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可转债部分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一药业”或“公司”）于2024年5月10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可转债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了有效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在确保公
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进度实施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
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自首次办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日起，

不超过12个月，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1日刊登于法
定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可转债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

在使用可转债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公司通过合理安排，资金运作良好。
2025年4月1日，公司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8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并将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计归还2,300万元资金至可转债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剩余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3,7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将在到期之前归还。在此期间如遇可转债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不能满
足募集资金正常支付的情况，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将已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提前归还至可转债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3976 证券简称：正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3
债券代码：113624 债券简称：正川转债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3月31日，累计共有人民币98,000.00 元“正川转债”已转换成公

司股票，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2,081 股，占“正川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14%。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尚未转股的“正川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404,902,
000.00元，占“正川转债”发行总额的99.9758%。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期间，共有人民币0元“正川转债”已转
换为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0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98号《关于核准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年 4月 28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405万张，每张面值 100元人民币，本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405,000,000元，期限6年，债券利率第一年0.50%、第二年0.70%、第三年1.20%、
第四年1.80%、第五年2.40%、第六年3.00%。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224号文同意，公司 4.0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2021年6月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正川转债”，债券代码“113624”。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正川转债”自可转换公
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 2021年 11月 8日起可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
股，初始转股价格为46.69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46.02元/股。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实施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正川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6月 24日起由 46.69元/
股调整为46.38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6日披露的《关于权益分派引起的“正川

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
2、因公司实施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正川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 6月 21日起由 46.38元/

股调整为46.32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15日披露的《关于权益分派引起的“正川
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

3、因公司实施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正川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 6月 19日起由 46.32元/
股调整为46.12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3日披露的《关于权益分派引起的“正川
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4、因公司实施 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正川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 9月 25日起由 46.12
元/股调整为46.02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19日披露的《关于权益分派引起的“正
川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的“正川转债”转股的转股期为2021年11月8日起至2027年4月27日止。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期间，共有人民币0元“正川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因转股

形成的股份数量为0股。
截至2025年3月31日，累计共有人民币98,000.00元“正川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因转股

形成的股份数量为2,081股，占“正川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4%。
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尚未转股的“正川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404,902,000.00元，占“正川转债”

发行总额的99.9758%。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4年12月31日）

0
151,202,081
151,202,081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0
0

变动后
（2025年3月31日）

0
151,202,081
151,202,081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3-68349898
特此公告。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5339 证券简称：南侨食品 编号：临2025-025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6/21
2024年6月20日-2025年6月19日

5,000万元（含）-8,000万元（含）

□减少注册资本
R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329,969股

0.7848%
48,409,617.5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13.79元/股-15.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未来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24.36元/股（含），本次回
购股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
月21日披露的《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4-047）。

二、公司实施回购方案的进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2025年3月，公司未进行相关股份回购操作。
截止2025年3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3,329,969股，占公司当前总股

本的比例为 0.7848%，成交最高价为 15.00元/股，成交最低价为 13.79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金额为
人民币48,409,617.5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回购
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日


